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02号
罪犯赵连峰，男，1995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依安县。

2024年4月30日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223刑初2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连峰犯容留、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2万元，对被告人赵连峰及同案犯容留、介绍卖淫罪违法所得344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4月26日起至2026年4月6日止。被告人赵连峰及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8日作出（2024）黑022刑终107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9月6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有劳动定额劳役。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1174分,给予1次表扬,剩余积分574分，其中年终考核分1174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连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赵连峰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03号
罪犯周金瑞，男，2001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明水县。

2023年6月6日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225刑初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周金瑞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万元，违法所得21700元予以追缴，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6月6日起至2026年5月19日止。在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9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2449.8分,给予2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9.8分，其中年终考核分1207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金瑞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周金瑞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04号
罪犯郑坤，男，1982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2023年3月2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23）黑7101刑初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郑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刑期自2023年6月6日起至2026年12月5日止。在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8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8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2452.6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52.6分，其中年终考核分1211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坤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郑坤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05号
罪犯刘斌，男，1982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

2023年5月9日哈尔滨市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23）黑7101刑初1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斌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刑期自2023年4月21日起至2026年10月20日止。在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8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8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劳役情况：于2025年4月至2025年9月担任监督哨岗位，上岗期间能够履职尽责。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2437.6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37.6分，其中年终考核分1216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斌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刘斌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06号
罪犯车卫东，男，1975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海伦市。

2021年7月26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1283刑初9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车卫东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刑期自2021年3月24日起至2027年9月23日止。在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1年8月1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1年9月3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6日，做出（2024）黑11刑更4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现刑期自2021年3月24日起至2027年2月23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劳役情况：在生产劳动中2023年8月至2024年7月担任属无劳动定额岗位，2024年8月至2025年9月担任值星员，上岗期间能够履职尽责。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8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2630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30分，其中年终考核分1226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车卫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车卫东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07号
罪犯李亚光，男，1978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明水县。

2022年9月21日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225刑初8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亚光犯非法制造、买卖、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被告人李亚光承担生态损害赔偿金10500元，通过市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众道歉。刑期自2022年3月18日起至2032年9月17日止。在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月18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3月29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劳役情况：在生产劳动中2023年8月至2023年10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岗位，能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3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3048.8分,给予4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8.8分，其中年终考核分1224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亚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李亚光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08号
罪犯滕力强，男，1980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东县。

2019年12月6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2刑初4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滕力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自2019年6月17日起至2034年6月16日止。被告人滕力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9日作出（2020）黑刑终8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0年9月1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0年10月9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4日，做出（2023）黑11刑更954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现刑期自2019年6月17日起至2033年10月16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劳役情况：2023年9月至2024年9月担任值星员岗位，2025年7月至2025年9月担任值星员岗位，上岗期间能够履职尽责。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3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3118分,给予4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18分，其中年终考核分1220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滕力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滕力强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09号
罪犯赵彦千，男，1966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

2022年8月30日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605刑初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彦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50万元，责令被告人赵彦千及同案犯4人共同退赔被害单位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油四厂电力大队749507.14元，责令被告人赵彦千及同案犯3人共同退赔被害单位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油四厂电力大队543908.90元，赵彦千另退赔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油四厂电力大队924411.67元，在案扣押被告人赵彦千20万元并入本案财产刑执行。刑期自2023年4月10日起至2035年2月27日止。被告人赵彦千及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9日作出（2023）黑06刑终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5月16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5月30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劳役情况：2023年10月至2024年12月担任担任无劳动定额岗位，上岗期间能够履职尽责。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2431.8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31.8分，其中年终考核分980.6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彦千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赵彦千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10号
罪犯熊逸峰，男，1997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贵州省贵阳市。

2023年6月16日黑龙江省绥北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8111刑初5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熊逸峰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被告人熊逸峰违法所得人民币900元，依法予以追缴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6月16日起至2026年7月15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7日送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9日送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有劳动定额劳役，劳动时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自 2023年9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2438.8分,给予2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38.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熊逸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熊逸峰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11号
罪犯张健，男，2003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址河南省西峡县。

2023年12月28日黑龙江省绥北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8111刑初8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健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对张健违法所得赃款人民币1500元，依法予以追缴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2月5日起至2027年2月4日止。被告人张健及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于2024年4月12日作出（2024）黑81刑终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4年5月14日送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6月17日送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有劳动定额劳役，劳动时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自 2024年7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1473.6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73.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张健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12号
罪犯刘晓东，男，1995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黑龙江省嫩江市。

2022年5月12日黑龙江省嫩江市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1183刑初16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晓东犯故意杀人（未遂）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2021年9月6日起至2026年9月5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2年7月21日送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25日送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4年11月至2025年7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劳役；2025年8月至2025年9月担任值星员，上岗期间能够履职尽责。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自 2022年9月至 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3602分,给予3次表扬、3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分,其中年考核分1205分。奖惩情况：2022年9月12日，二监区参加监狱组织的大合唱比赛，二监区获得第一名，该犯参加比赛，给予专项加分5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晓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刘晓东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13号
罪犯杨聂，男，1989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嵩阳县。

2019年8月9日黑龙江省铁力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781刑初6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聂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30万元，继续追缴各被告人犯罪所得，返还给各被害人。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2019）黑07刑终78号刑事裁定,维持黑龙江省铁力市人民法院（2019）黑0781刑初67号刑事判决第十三、十五项；撤销黑龙江省铁力市人民法院（2019）黑0781刑初67号刑事判决第一至第十二项、第十四项。改判被告人杨聂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继续追缴各被告人犯罪所得，返还给各被害人。刑期自2018年8月1日期至2027年7月31日止
该犯于2020年1月16日送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0年6月5日送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2日作出（2023）黑11刑更27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6日作出（2024）黑11刑更546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18年8月1日起至2026年5月16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的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劳动时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自2024年3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1874分,给予2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7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聂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杨聂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14号
罪犯吴峰（化名李文彬），男，197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山东省文登市。

2018年8月24日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黑07刑初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吴峰犯故意伤害罪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自2017年11月11日起至2027年11月10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8年10月9日送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8年12月30日送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1日作出（2021）黑11刑更677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自2017年11月11日起至2027年3月10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1年3月至2024年6月担任值星员；2025年2月至2025年9月担任值星员，上岗期间能够履职尽责。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自 2021年3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5547分,给予8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47分,其中年考核分123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吴峰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15号
罪犯王有振，男，1974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天津市静海区。

2019年5月5日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11刑初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有振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40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王有振及其他被告人的犯罪所得及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刑期自2018年1月22日起至2032年1月21日止。被告人王有振及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5日作出（2019）黑刑终14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0年6月19日送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0年7月20日送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二监区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4日作出（2023）黑11刑更962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现刑期自2018年1月22日起至2031年6月21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3年3月至2024年10月担任值星员，上岗期间能够履职尽责。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自2023年3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3099分,给予3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99分,其中年考核分1225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有振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王有振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16号
罪犯王凤学,男，1958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海伦市。
2023年2月27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283刑初2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凤学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期自2023年2月16日起至2027年2月15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4月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5月8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3年6至2024年6月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2024年7月至2025年9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6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2796.4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396.4分,其中年度积分121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凤学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王凤学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17号
罪犯王韵宝,男，198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

2022年6月9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102刑初66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韵宝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2021年3月17日起至2026年3月16日止。被告人王韵宝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31日作出（2022）黑01刑终43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7月18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8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2457.6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57.6分,其中年度积分1221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韵宝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王韵宝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18号
罪犯王勤,男，1967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丰林县五营镇。

2022年2月25日黑龙江省丰林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724刑初3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勤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依法追缴违法所得9万元返还被害人。刑期自2021年9月1日起至2027年2月28日止。被告人王勤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30日作出（2022）黑07刑终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2年5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2年7月14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2年9月至2023年12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劳役、2024年1月至2024年3月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2024年4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劳役、2024年5月至2024年9月担任值星员、2024年10月至2025年9月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7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3796.6分，给予4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96.6分,其中年度积分1207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勤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王勤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20号
罪犯姜玉涛,男，198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龙江县。
2018年7月18日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黑0603刑初3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姜玉涛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1万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72642元。刑期自2017年7月11日起至2031年7月10日止。被告人姜玉涛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4日作出（2018）黑06刑终279号刑事判决，维持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2018）黑0603刑初3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第一项中对上诉人姜玉涛的定罪部分；维持判决第二项。撤销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2018）黑0603刑初3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第一项中上诉人姜玉涛的量刑部分。改判上诉人姜玉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6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6000元。刑期自2017年7月11日起至2028年7月10日止。
该犯于2018年10月9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8年12月30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1日作出（2021）黑11刑更725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6日作出（2024）黑11刑更59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17年7月11日起至2027年2月23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8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2612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212分,其中年度积分121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姜玉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姜玉涛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21号
罪犯冯蔚春,男，1984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

2024年9月26日黑龙江省绥北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8111刑初5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冯蔚春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二万元；被告人冯蔚春违法所得2000元（已缴纳），依法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8月14日起至2026年8月13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12月1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5年1月16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5年2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722分,给予1次表扬,剩余积分122分，其中年考核分72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冯蔚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冯蔚春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22号
罪犯窦洪伟,男，1986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肇源县。

2023年12月8日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622刑初17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窦洪伟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刑期自2023年6月6日起至2027年2月5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4月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4月29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6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1600.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400.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窦洪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窦洪伟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23号
罪犯刘良,男，1986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

2023年3月24日黑龙江省尚志市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183刑初1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良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100000元；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财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对其他违法所得财物继续予以追缴。扣押在案供犯罪使用的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物品，依法予以没收。刑期自2022年7月19日起至2028年7月18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8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8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2455.6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55.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良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刘良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24号
罪犯窦文龙,男，1995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黑河市爱辉区。

2023年11月22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283刑初10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窦文龙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8万元；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125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窦文龙违法所得35088元，上缴国库。禁止上述26名被告人在刑罚执行完毕三年内从事药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刑期自2022年8月4日起至2031年8月3日止。被告人窦文龙及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4日作出（2023）黑12刑终203号刑事判决，改判后被告人窦文龙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8万元；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4万元；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125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窦文龙违法所得35088元，上缴国库。禁止上述26名被告人在刑罚执行完毕三年内从事药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刑期自2022年8月4日起至2029年8月3日止。

该犯于2024年2月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3月21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1801.8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1.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9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窦文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窦文龙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25号
罪犯周学永,男，1997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云南省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2023年11月15日黑龙江省大箐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725刑初3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周学永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扣押违法所得960元，依法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1月7日起至2026年10月2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5月1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6月17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7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1471.6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71.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学永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周学永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26号
罪犯张永泽,男，1992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2023年11月24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京0108刑初100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永泽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3万元，退赔被害单位912150元。刑期自2023年4月21日起至2026年4月20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3月5日入北京监狱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4月17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5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1700.4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500.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永泽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张永泽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27号
罪犯申剑,男，1988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江苏省泰兴市。

2023年12月28日黑龙江省绥北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8111刑初8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申剑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违法所得600元，依法予以追缴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2月5日起至2027年2月4日止。被告人申剑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农垦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2日作出（2024黑81刑终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4年5月1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6月17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 该犯2024年7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1474.6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74.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7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申剑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申剑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28号
罪犯刘相东,男，1966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黑龙江省嫩江市。

2024年1月2日黑龙江省嫩江市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83刑初12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相东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刑期自2023年5月4日起至2027年2月3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2月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3月21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5年2月至2025年9月担任值星员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1814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1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相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刘相东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29号
罪犯刘宇,男，1992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址黑龙江省肇东市。

2022年8月18日黑龙江省九三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8110刑初7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责令偿还各被害人诈骗金额共计77368元。刑期自2023年3月9日起至2027年1月8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3月3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5月8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5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2803.4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403.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7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刘宇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30号
罪犯杜志兵,男，1991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址河南省内黄县。

2022年12月28日黑龙江省克东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230刑初2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杜志兵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追缴被告人杜志兵违法所得13453.6元。刑期自2022年3月4日起至2026年3月3日止。被告人杜志兵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30日作出（2023）黑02刑终5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7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9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4年9月至2025年5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2447.8分，给予2次表扬（物质奖励2次），剩余积分47.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5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杜志兵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十五天。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杜志兵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31号
罪犯张洪伟,男，1981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2023年3月2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110刑初23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洪伟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刑期自2022年2月15日起至2027年1月1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8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8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2435.6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35.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洪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张洪伟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32号
罪犯赵晓龙,男，1990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址黑龙江省绥化市。

2021年4月26日黑龙江省绥北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8111刑初2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晓龙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 000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5 000元。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5 000元,追缴违法所得68 560.8元。刑期自2020年12月13日起至2027年10月1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1年5月1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集训监区集训,2021年6月4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6日，作出（2024）黑11刑更44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20年12月13日起至2027年2月25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3年12月至2024年4月担任炊事员工种，2024年5月至2025年9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8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2592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192分，其中年考核分1212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晓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赵晓龙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33号
罪犯张进,男，1978年10月5日出生，回族，住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2021年11月2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103刑初77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进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罚金5万元，追缴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396016.51元，责令共同退赔人民币575443.49元。刑期自2018年10月12日起至2029年10月11日止。被告人张进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日作出（2022）黑01刑终31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1月18日入新建监狱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3月30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5年2月至2025年9月担任值星员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3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3048.8分，给予4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48.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4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张进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34号
罪犯龙兆福,男，1971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址黑龙江省肇东市。

2016年11月14日黑龙江省肇东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1282刑初25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龙兆福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刑期自2016年1月5日起至2028年1月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6年11月30日入呼兰监狱集训监区集训,2017年1月19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2019）黑11刑更865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4日，作出（2023）黑11刑更275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自2016年1月5日起至2026年9月4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4年2月至2025年9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工种，劳动时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8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3792分，给予3次表扬（物质奖励3次），剩余积分192分，其中年考核分1212分。其他情况：2022年8月参加全省监狱“百日无违纪竞赛”活动，评为良好的，给予专项加分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龙兆福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龙兆福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35号
罪犯施啟龙，男，1990年1月10日出生，彝族,住云南省普洱市。

2023年12月20日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126刑初20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施啟龙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追缴被告人施啟龙违法所得55372.8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8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在法定期间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6月27日入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7月30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2025年4月至2025年6月从事无劳动定额岗位，在2025年7月至2025年9月从事值星员，能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8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1336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136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施啟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施啟龙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36号
罪犯王刚，男，1971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呼玛县。

2023年12月29日黑龙江省呼玛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2721刑初1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刚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自2023年8月14日起至2027年2月13日止。在法定期间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2月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3月21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2025年4月至2025年9月从事监督哨，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1809.8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9.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7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刚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王刚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37号
罪犯高庆春，男，1977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2022年9月30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103刑初36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高庆春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追缴被告人高庆春贩卖毒品违法所得32298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22年1月24日起至2028年7月23日止。在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8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8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2453.6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53.6分，其中年终考核分1212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高庆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高庆春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38号

罪犯陶正华，男，1965年1月9日出生，满族，住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

2020年8月28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1102刑初1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陶正华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八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刑期自2019年4月7日起至2027年12月6日止。被告人陶正华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9日作出（2020）黑11刑终5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0年12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1年1月15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4日作出（2023）黑11刑更967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8个月15天。现刑期起止自2019年4月7日起至2027年3月22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该犯2023年3月至2025年7月为值星员岗位；2025年8月至2025年9月为看护员岗位。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自2023年3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3127分，给予4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27分，其中年考核分1228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陶正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陶正华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39号
罪犯于洋，男，200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克东县。

2023年5月24日黑龙江省克东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230刑初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于洋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被告人于洋所使用的苹果手机一部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2年11月2日起至2035年11月1日止。在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9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2458.8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58.8分，其中年终考核分1214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于洋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于洋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40号
罪犯李铁，男，1968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伊春市。

2017年8月24日黑龙江省伊春市西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0705刑初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铁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刑期自2016年9月11日起至2029年11月10日止。被告人李铁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日作出（2017）黑07刑终5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7年11月29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8年2月7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日，做出（2020）黑11刑更1206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不予减刑。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2日做出（2023）黑11刑更40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减刑四个月。现刑期自2019年6月17日起至2033年10月16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劳役情况：2022年3月至2024年12月担任担任无劳动定额岗位，上岗期间能够履职尽责。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3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4124.8分,给予4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524.8分，其中年终考核分1168.6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铁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李铁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41号
罪犯姜海玉，男，1976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黑龙江省克东县。

2022年5月31日黑龙江省克东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230刑初1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姜海玉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被告人姜海玉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给被害人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人民币37016.40元；鉴定费用1550元由姜海玉承担。刑期自2022年1月7日起至2027年1月6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2年7月21日送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2年8月25日送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4年3月至2025年9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自 20229月至 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3624分,给予4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姜海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姜海玉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42号
罪犯冯小刚，男，1970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

2015年7月15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5）齐铁刑初字第1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冯小刚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1万元。刑期自2014年11月26日起至2028年5月25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5年9月24日送入黑龙江省讷河监狱服刑改造，2019年9月18日送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二监区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2017）黑02刑更1525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6日作出（2019）黑11刑更1527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4日作出（2022）黑11刑更377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现刑期自2014年11月26日起至2027年2月25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2年2月至2024年6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劳役，劳动时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自 2021年8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5023分,给予7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23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冯小刚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冯小刚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43号
罪犯邢乾振,男，1985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

2023年6月13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02刑初3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邢乾振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五个月，并处罚金780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共计198525元。刑期自2023年2月13日起至2028年7月1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9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2458.8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58.8分,其中年度积分121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邢乾振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邢乾振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44号
罪犯刘枫,男，1981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泰来县泰来镇。

2020年12月24日黑龙江省泰来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224刑初17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枫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5万元；追缴违法所得15万元退赔被害人。刑期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2031年8月19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1年3月2日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0月30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5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5226.8分，给予4次表扬、4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26.8分,其中年度积分1212分。奖惩情况：2021年7月大合唱加30分；2022年9月参加“百日无违纪竞赛”加6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枫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刘枫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45号
罪犯李全乐,男，1994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菏泽市。

2021年6月21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602刑初9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全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责令被告人退赔被害人414341.59元；扣押于大庆市公安局东安分局扣押款账户的71500元，并入共同退赔按比例发还各被害人。刑期自2020年11月4日起至2030年5月3日止。被告人李全乐及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7日作出（2021）黑06刑终21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2年1月6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2年1月27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3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4261.2分,给予5次表扬,两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61.2分，其中年考核分1208分。奖惩情况：2022年9月参加监狱组织的“喜迎二十大 欢歌颂祖国”大合唱比赛，监区获得集体第二名，给予专项加分4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全乐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李全乐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46号
罪犯张喜贵，男，1972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2016年9月26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1102刑初6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喜贵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与前罪犯诈骗罪没有执行的刑罚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十二天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3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68000万元。刑期自2015年06月27日起至2026年12月26日止。被告人张喜贵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2016）黑11刑终5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7年1月18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7年3月31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日作出（2020）黑11刑更1233号刑事裁定，对罪犯张喜贵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4日作出（2023）黑11刑更335号刑事裁定，对罪犯张喜贵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15年06月27日起至2026年3月11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2年8月至2025年3月担任看护员，2025年5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8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3810分,给予4次表扬，物质奖励2次,剩余积分210分，其中年考核分1221分。奖惩情况：2022年8月“百日无违纪竞赛”活动专项加分6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喜贵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张喜贵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47号

罪犯周志奎，男，1956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

2022年8月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1刑初4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周志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刑期自2022年1月31日起至2033年1月30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月18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3月30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该犯2023年3月至2024年1月为机台组岗位；2024年2月至2024年3月为质检打包组岗位；2024年4月至2025年6月为充拍棉组岗位；2025年7月至2025年8月为质检打包组岗位；2025年9月为机台组岗位。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自2023年3月至2025年9月，获得考核积分3050.8分，给予4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50.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6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志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罪犯周志奎卷宗材料共一卷。

